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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工作，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基本情况

（一）企业类股东关联方

公司对企业类股东关联方2020年授信敞口、债券投资敞口及债券承销额度控制要求为：所有企业类

股东关联方（含一致行动人）授信敞口、债券投资敞口合计不超过140亿元。其中，单个股东关联方授信敞

口、债券投资敞口合计不超过35亿元，债券承销额度不超过30亿元；单个股东关联集团（含一致行动人）

授信敞口、债券投资敞口合计不超过50亿元，债券承销额度不超过50亿元。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序号 关联人 2020年预计授信额度

2019年10月31日

扣除保证金实际授

信业务余额

2019年10月31

日债券承销余

额

2019年10月31

日债券投资余

额

1

宁波开发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及关联体

（含一致行动人）

单个关联方一般授信敞口最高20

亿元， 债券承销额度最高30亿元，

债券投资敞口最高15亿元；

单个关联集团一般授信敞口最

高30亿元,�债券承销额度最高50亿

元，债券投资敞口最高20亿元。

7.39 4 -

2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及关联体

单个关联方一般授信敞口最高20

亿元， 债券承销额度最高30亿元，

债券投资敞口最高15亿元；

单个关联集团一般授信敞口最

高30亿元,�债券承销额度最高50亿

元，债券投资敞口最高20亿元。

7.60 - -

3

华茂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及关联体

单个关联方一般授信敞口最高20

亿元， 债券承销额度最高30亿元，

债券投资敞口最高15亿元；

单个关联集团一般授信敞口最

高30亿元,�债券承销额度最高50亿

元，债券投资敞口最高20亿元。

9.25 - -

4

宁波市金鑫金银饰

品有限公司及关联

体

单个关联方一般授信敞口最高3亿

元，债券承销额度最高3亿元，债券

投资敞口最高1亿元；

单个关联集团一般授信敞口最

高5亿元, �债券承销额度最高5亿

元，债券投资敞口最高3亿元。

- - -

合计 24.24 4 -

注：债券投资余额包含债券投资、信用风险缓释凭证（CDS、CRMW等）。

（二）商业银行类股东关联方

根据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第八条的

有关规定，商业银行的关联法人不包括商业银行；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于关联方认

定的有关规定，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法人均属于关联方认定范畴。

2020年，公司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新加坡华侨银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侨银行” ）及

关联体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基本情况预计如下：单个关联方最高授信额度55亿元，关联集团最高授信额

度150亿元。 同时，公司根据有关规定及公司实际，对公司与华侨银行及关联体之间的现券交易、回购交

易、全球回购主协议项下的境外债券回购交易、分销业务、债券借贷等非授信类业务交易金额进行了合理

预计。

此外，公司也根据有关规定及公司实际，对2020年度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内部交易金额进行了合理

预计。

（三）关联自然人

关联自然人最高授信敞口合计不超过5亿元。

二、关联方介绍

（一）法人关联方

1、宁波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成立于1992年11月12日的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注册地为浙江

省宁波市鄞州区昌乐路187号发展大厦B楼16-22层，注册资金50亿元，经营范围包括：项目投资、资产经

营,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本公司房屋租赁;建筑装潢材料、机电设备的批发、零售。

2、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6月25日，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注册

地为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鄞县大道西段2号，注册资本为50.14亿元，经营范围包括：服装制造；技术咨询；

房地产开发；项目投资；仓储运输；针纺织品、金属材料、化工产品、建筑材料、机电、家电、电子器材的批

发、零售；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除外。

3、华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华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成立于2000年10月13日的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为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

西门望春工业区龙嘘路125号5-6层，注册资本为0.56亿元，经营范围包括：实业项目投资;文教体育用品

批发、零售;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房地产中介;物业管理、酒店管理;建筑施工;园林绿化;仓储服务;机械设

备租赁、房屋租赁;商品信息咨询、计算机设备维护、应用技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贵金属的批发、零

售;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未经金融等监管

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4、宁波市金鑫金银饰品有限公司

宁波市金鑫金银饰品有限公司成立于1981年12月30日，注册地为宁波市江北区车站路15号，注册资

本为2,315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包括：金银饰品、纪念币的批发、零售;金银饰品的加工(另设分支机构经

营);金银制品、日用品、五金产品、家用电器、一般劳保用品的批发、零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新加坡华侨银行有限公司

新加坡华侨银行有限公司成立于1932年10月31日， 注册地址为63� Chulia� Street� #10-00� OCBC�

Centre� East,� Singapore� 049514，注册资本151亿元新币。新加坡华侨银行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向客户

提供全方位专业金融和财富管理服务，包括个人业务、公司业务、投资业务、私人银行业务、交易银行业

务、资金业务、保险、资产管理和股票经纪业务等。

（二）关联自然人

1、公司的董事、监事、总行和分行的高级管理人员、有权决定或者参与公司授信和资产转移的其他人

员（以下简称“内部人” ）；

2、直接或者间接持有公司5%以上（不含）股份的自然人（自然人股东的近亲属持有或控制的股份或

表决权与该自然人股东持有或控制的股份或表决权合并计算）；

3、上述1和2所述人士的近亲属，包括父母、配偶、兄弟姐妹及其配偶、成年子女及其配偶、成年子女配

偶的父母、配偶的父母、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父母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父母的兄弟姐妹的成年子

女及其配偶；

4、公司的关联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控股自然人股东、董事、监事、关键管理人员，本项所指关联法人或

其他组织不包括银行的内部人与主要自然人股东及其近亲属直接、间接、共同控制或可施加重大影响的

法人或其他组织；

5、在过去12个月内或者根据相关协议安排在未来12个月内，存在上述情形之一的自然人；

6、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自然人。

三、公司关联交易的原则

公司的关联交易按照商业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预计的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公司正常开展业务中所发生的；公司将根据《宁波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实施办法》，对该等关联交易将按照商业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

条件进行，在此基础上该等关联交易是公允的；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已经公司董事会出

席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并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决策程序合规。

五、审议程序

公司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已经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及出席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的非关联董事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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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2月2日以电子邮件及书面方式向全体董事发

出关于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19年12月12日在宁波南苑环球酒店召开。 公司

应出席董事16名，亲自出席董事15名，委托出席董事1名，余伟业董事委托魏雪梅董事表决。会议召开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部分监事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

合法有效。 会议由陆华裕董事长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同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公司董事会进行换届

选举。

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同意票1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提名

史庭军、魏雪梅、陈首平、连文辉、刘新宇、章凯栋、陆华裕、罗孟波、冯培炯、庄灵君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候选人。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 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报监管机构核准。

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请见附件。

本议案同意票1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提名胡

平西、贝多广、李浩、洪佩丽、王维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并报监管机构核准。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请见附件。

本议案同意票1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根据相关要

求将独立董事候选人详细信息进行公示及提示上述公示反馈意见渠道。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第一项至第三项议案发表了意见，并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四、 审议通过了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由于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根据《公司章程》及

相关规定，涉及本议案的关联董事余伟业、魏雪梅、朱年辉、陈永明、李如成、徐立勋回避表决。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意见，并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供

投资者查阅。

五、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宁波银行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1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六、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宁波银行资本管理办法》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1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七、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宁波银行全面风险管理实施细则》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1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八、 审议通过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和内控审计计划。

本议案同意票1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九、 审议通过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机构发展规划。

本议案同意票1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十、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2020年2月10日在宁波泛太平洋大酒店召开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通知将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公司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等指

定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

本议案同意票1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附件：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14日

附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史庭军先生：1970年11月出生，在职研究生学历，会计师。 现任宁波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

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兼任宁波开投蓝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史庭军先生历任宁波海洋渔业总公

司、宁波市轻工业局、宁波市轻工集团有限公司干部、副处长，宁波市经济委员会企业处副处长，宁波市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处长、处长、党工委委员、副主任。

史庭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史庭军先生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

外，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魏雪梅女士：1975年8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经济师。 现任宁波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兼任宁波海洋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魏雪梅女士历任宁波凯建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宁波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副经理、经理、副总经济师；宁波文化广场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2015年5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魏雪梅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魏雪梅女士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

外，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陈首平先生：1970年11月出生，新加坡籍，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会计一等荣誉学士，特许财务分析师，

特许会计师，南洋理工大学兼职教授。现任华侨银行集团执行副总裁兼财务总监，并担任中国永赢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董事及与新加坡国内税务局董事。 陈首平先生历任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货币市场主管、华侨

银行环球资金业务部资产负债管理部总经理、华侨银行集团副财务总监。

陈首平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陈首平先生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

外，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连文辉先生：1965年7月出生，新加坡籍，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现任华侨银行集团首

席信贷官。 连文辉先生历任渣打银行新加坡区信贷风险部总监；渣打银行东南亚区信贷风险部总监兼商

业地产部总监；中国渤海银行执行董事、副行长；渣打银行东南亚区企业银行总裁；渣打银行（中国）企业

银行联席总裁兼企业及金融客户部董事总经理；渣打银行（中国）副行长；大华银行（中国）行长兼首席

执行官。

连文辉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连文辉先生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

外，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刘新宇女士：1974年11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 现任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兼董事会秘书、工会主席，浙江省第十二届政协委员，宁波市第十五届人大代表。 刘新宇女士历任宁波

雅戈尔服饰有限公司企划部、雅戈尔报编辑部干部，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

刘新宇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刘新宇女士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

外，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章凯栋先生：1983年3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中级经济师。 现任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IT总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章凯栋先生历任雅戈尔置业控股有限公司控股办主任，雅戈尔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雅戈尔服装控股有限公司MAYOR品牌产品总监。

章凯栋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章凯栋先生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

外，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陆华裕先生：1964年9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 现任公司董事长。 陆华裕先生历任宁波

市财政税务局局长助理兼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宁波市财政税务局副局长等职；2000年11月至2005年

1月任公司行长；2005年1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

陆华裕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249,409股，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罗孟波先生：1970年11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现任公司董事、副董事长、行长。罗孟波先生历

任公司业务部审查员、总经理助理、总经理，授信管理部总经理，北仑支行行长，公司业务部总经理；2008

年1月至2009年1月任公司行长助理；2009年1月至2011年10月任公司副行长；2011年10月至2014年2月

任公司董事、行长；2014年2月至今任公司副董事长、行长。

罗孟波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919,678�股，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冯培炯先生：1974年11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 现任公司董事、副行长。冯培炯先生历

任公司东门支行办公室副主任，公司人力资源部主管、总助级高级副主管、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助理、副总

经理、总经理，公司个人银行部、信用卡中心总经理，公司苏州分行行长；2015年4月至今任公司副行长；

2016年2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冯培炯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庄灵君先生：1979年7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公司副行长。庄灵君先生历任公司北仑支行行长

助理，公司个人银行部总经理助理，公司深圳分行副行长，公司明州支行行长，公司风险管理部总经理，公

司北京分行行长；2019年10月至今任公司副行长。

庄灵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胡平西先生：1953年10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 胡平西先生历任中国人民银行黑龙江

省漠河县支行办事员、副股长、副行长；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鄞县支行信贷股副股长；中国人民银行宁波

市中心支行信贷科副科长、副行长；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人事处处长、外汇管理处处长、纪委书记、副

行长；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行长、党委书记，国家外汇管理局福建省分局局长；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

行行长、党委书记，国家外汇管理局湖北省分局局长；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党委书记，国家外汇管

理局上海市分局局长；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董事长、党委书记。 2018年3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胡平西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

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胡平西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

董事资格证书。

贝多广先生：1957年5月出生，博士学历。现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财政金融学院

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证券业协会战略与创新委员会顾问，仁达普惠（北京）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贝多广先生历任财政部国债司副处长，中国证监会国际部副主任，JP摩根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中国国际

金融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一创摩根证券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副董事长。

贝多广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

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贝多广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

董事资格证书。

李浩先生：1959年3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 现任招联消费金融有限公司董事。 李浩先

生历任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行长助理，上海分行行长，总行副行长，执行董事、常务副行长兼财务

负责人；曾兼任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招银前海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招

商永隆银行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招联消费金融有限公司董事、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副会长、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会员理事及兼职副会长、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理事等职。

李浩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

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李浩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

格证书。

洪佩丽女士：1964年3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现任财信投资集团副主席、执行董事，财

兴投资有限公司联席董事长。 洪佩丽女士历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外资银行监管处处长，原中国银行

业监督管理委会上海监管局副局长，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会重庆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富邦华一银

行有限公司董事长。

洪佩丽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

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洪佩丽女士与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

董事资格证书。

王维安先生：1965年7月出生，博士学历。 现任浙江大学金融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省

151人才工程第二层次学科带头人；中国金融学会理事、浙江省金融学会理事、浙江省国际金融学会常务

理事、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货币政策咨询专家。

王维安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

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王维安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

董事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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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2月3日以电子邮件及书面方式向全体监事发

出关于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19年12月13日在宁波南苑环球酒店召开。 公司

应出席监事7人，亲自出席7人，其中刘茹芬监事以电话接入方式出席。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合法有效。会议由洪立峰监事长主持，审议通过

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同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公司监事会进行换届

选举。监事会中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外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提名舒

国平、胡松松、丁元耀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外部监事候选人。 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外部监事候选人简历请见附件。

本议案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提名刘

建光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候选人。 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股东监事候选人简历请见附件。

本议案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和董事履职评价细则》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和监事履职评价细则》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层和高级管理人员履职评价细则》的议

案。

本议案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陆华裕董事长、洪立峰监事长、罗孟波行长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期

间履职情况（注册会计师执行商定程序）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产品管理情况的评估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前三季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评估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刘建光监事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附件：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12月14日

附件：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一、外部监事候选人简历

舒国平先生，1965年1月出生，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 现任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合伙人、浙江分所所长，宁波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副会长，宁波市新联会副会长。

舒国平先生1988参加工作，历任宁波市财政局宁波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部门经理、副所长；宁波

国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宁波分所负责人；宁波国信联合会计师事务

所（普通合伙）首席合伙人；2013年至今任宁波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副会长；2016年8月至今任立信中联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伙人、浙江分所所长；2018年至今任宁波市新联会副会长；2017年2月至

今任公司外部监事。

舒国平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胡松松先生，1981年1月出生，法律硕士，三级律师。 现任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管理

委员会主任、宁波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宁波市律协金融与资本市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胡松松先生2002年9月参加工作，历任浙江华业电力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秘书；奥克斯电器有限

公司总经理秘书；宁海县人民法院民二庭（商事庭）书记员；宁波江东鑫邦咨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

理；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管理委员会委员；2014年1月任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创始高级合

伙人、 金融与保险专业委员会主任；2014年8月至今任宁波仲裁委员会仲裁员；2017年8月至今任宁波市

律协金融与资本市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2019年10月至今任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管理委员会主任；

2017年2月至今任公司外部监事。

胡松松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丁元耀先生，1965年11月出生，经济学博士。 现任宁波大学商学院金融学系教授、硕士生导师。

丁元耀先生1990年参加工作，历任安徽大学讲师、宁波大学讲师、副教授；2003年至今任宁波大学商

学院金融学系教授、数量经济学和金融学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经济和金融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期间于

1999-2000年在加拿大Simon� Fraser大学做访问学者，2006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2013年在

澳大利亚Adelaide大学做访问学者，2019-2020年初在英国Southampton大学做访问学者。

丁元耀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股东监事候选人简历

刘建光先生，1971年10月出生，本科学历，现任宁波市金鑫金银饰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

刘建光先生1995年10月至2007年7月在中国人民银行机关事务管理局下属的企业华融大厦办公室

工作；2007年7月至2017年9月在北京人银科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工作；2017年9月至2019年4月任

宁波市金鑫金银饰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监事；2019年4月至今任宁波市金鑫金银饰品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董事；2019年9月至今任公司股东监事。

刘建光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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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

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12月13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555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416,400,156股新股。如发生转增股本等情形导致总股本发生变化的，可相应调整本次发行数量。该批复

自核准发行之日起6个月内有效。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1、发行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俞罡

电话： 0574-87050028

传真： 0574-87050027

2、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郭瑛英、闫明庆

电话： 010-65608299

传真： 010-65185227

特此公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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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 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12月13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2019年12月12日～2019年12月13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2月13日上午9：30～11：

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2月12日下午

15：00～2019年12月13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 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7006号二期五楼会议中心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 召 集 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5、 主 持 人：董事长谭文鋕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 会议出席情况

1、 股东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25名，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754,614,

7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2903%。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1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750,072,

2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50.9816%。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14人，代表股份数量4,542,5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3087％。

2、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 提案审议情况

公司2019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议案1-3为普通决议议案，须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议案4为特别决议议案，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本次会议以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提案：

提案序号 提案名称

提案1 关于续聘2019年度公司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提案2 关于开展衍生品业务的议案

提案3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提案4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四、 提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前述提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序号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股数/票数 占比注1 股数/票数 占比注1 股数/票数 占比注1

提案1 753,453,397 99.8461% 1,161,342 0.1539% 0 0.00% 通过

提案2 753,457,797 99.8467% 1,156,942 0.1533% 0 0.00% 通过

提案3 751,724,587 99.6170% 2,890,152 0.3830% 0 0.00% 通过

提案4 753,311,792 99.8273% 1,302,947 0.1727% 0 0.00% 通过注2

注1：占比，指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注2：通过，指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对前述提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序号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注4

股数/票数 占比注3 股数/票数 占比注3 股数/票数 占比注3

提案1 4,339,765 78.8889% 1,161,342 21.1111% 0 0.00% 通过

提案2 4,344,165 78.9689% 1,156,942 21.0311% 0 0.00% 通过

提案3 2,610,955 47.4624% 2,890,152 52.5376% 0 0.00% 通过

提案4 4,198,160 76.3148% 1,302,947 23.6852% 0 0.00% 通过

注3：占比，指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注4：同总体表决结果。

五、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王利国、万威世律师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 备查文件

1、 2019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2、 2019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通知；

3、 2019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4、 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中国 深圳 益田路6001号太平金融大厦12楼 邮政编码：518017

12/F.,� TAIPING� FINANCE� TOWER,� YITIAN� ROAD� 6001,� SHENZHEN,� P.R.� CHINA

电话（Tel.）：（0755）88265288� � � �传真（Fax.）：（0755）88265537

电子邮件（E-mail）：info@shujin.cn

网站（Website）：www.shujin.c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长城开

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 律 意 见 书

信达会字[2019]第274号

致：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下称“《股东大

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现行有效的《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下称

“《公司章程》” ）的规定，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下称“信达” ）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指派王利国律师、万

威世律师（下称“信达律师” ）出席贵公司2019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下称“本次股东大会” ），

在进行必要验证工作的基础上，对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

表决程序和结果等事项发表见证意见。

信达律师根据《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实出具如下见证意见：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贵公司董事会于2019年11月28日分别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站上刊载了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下称“《召开

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按照法定的期限公告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和地点、会议召开方式、会议

审议事项、出席会议对象、登记办法等相关事项。

信达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1、根据《召开股东大会通知公告》，贵公司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已提前十五日以公告方式发

出，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根据《召开股东大会通知公告》，贵公司有关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的主要内容有：会议时间、会

议地点、会议内容、出席对象、登记办法等事项。 该等会议通知的内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3、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2019年12月13日下午

14：30在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7006号二期五楼会议中心召开，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12月12日至

2019年12月13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2月13日上

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

12月12日下午15:00至2019年12月13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

点与会议通知中所载明的时间、地点一致，本次股东大会由贵公司董事长谭文鋕先生主持。

信达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经信达律师验证，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25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为754,614,7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51.2903%。

其中，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1人，代表股份数为750,072,232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份的50.9816%；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4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4,542,50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3087%。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还有贵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及信达律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

根据《召开股东大会通知公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贵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具备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人资格。

信达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及其他人员均具备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三、 本次股东大会的各项议案的表决程序和结果

（一）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

根据《召开股东大会通知公告》，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如下事项：

1、审议普通决议提案：

（1）《关于续聘2019年度公司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2）《关于开展衍生品业务的议案》

（3）《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2、审议特别决议提案：

（1）《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以上提案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经信达律师审查，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列入通知的议案作了审议，并以记名方式进行了现场和网络

表决。

信达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对上述议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 表决程序

1、 根据现场表决情况根据贵公司指定的监票代表对表决结果所做的统计及信达律师的核查，本次

股东大会对列入通知的议案依次进行了表决，并当场公布了现场表决结果。

2、 网络表决情况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授权为上市公司提供网络信息服务的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

司提供的贵公司的网络投票结果，列入本次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均获得表决和统计。

3、 监票人、计票人和信达律师共同进行监票和计票，并当场宣布表决结果，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

代理人对表决结果没有提出异议。

信达律师认为：现场及网络投票的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 表决结果

1、 《关于续聘2019年度公司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票数为753,453,39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8461%；反对票1,161,3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9%；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网络及现场合计)：同意4,339,7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8889%； 反对1,161,34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11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 《关于开展衍生品业务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票数为753,457,79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8467%；反对票1,156,9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3%；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网络及现场合计)：同意4,344,1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9689� %；反对1,156,9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03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票数为751,724,58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6170%；反对票2,890,15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3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网络及现场合计)：同意2,610,9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4624%； 反对2,890,15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537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4、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票数为753,311,79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8273%；反对票1,302,9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7%；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网络及现场合计)：同意4,198,1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3148%； 反对1,302,94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685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信达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议案、表决程序和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合法性

经信达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上述议案由贵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均为贵公司已公告的会议通知所列议案，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

五、 本次股东大会原议案的修改和临时提案的提出

经信达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未对原议案进行修改，亦未增加临时提案。

六、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信达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信达同意本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经办律师：

张 炯 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王利国 ______________

万威世 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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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未有新增、变更及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的召开时间：2019年12月13日(星期五)下午3:00起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12月13日9:30-11:30、13:

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2月12日15:00—2019年12月13日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容港路8号本公司总部二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王云利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代理人）13人、代表股份604,114,299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44.33%。

其中：

（1）A股股东出席情况

A股股东（代理人）12人、代表股份551,496,430股，占本公司内资股股份总数的61.06%。

（2）H股股东出席情况

外资股股东（代理人）1人、代表股份52,617,869股，占本公司外资股股份总数的11.45%。

上述出席的股东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3人，代表股份572,521,366股，占本公司股

份总数的42.01%；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0人，代表股份31,592,933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32%。

此外，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还有：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北京德和衡(广州)律

师事务所律师、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如下：

序号 普通决议案 股份类别

赞成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占有表决

权股份的

比例(%)

票数（股）

占有表决

权股份的

比例(%)

票数

（股）

占有表决

权股份的

比例(%)

1

审议及批准变更审计

机构，并授权本公司董

事会决定新聘审计机

构的酬金。

合计

600,615,

699

99.4610%

3,223,

500

0.5338% 31,100 0.0052%

其中：与会

持股5%以

下股东

83,857,029 96.2639%

3,223,

500

3.7004% 31,100 0.0357%

A股

551,493,

830

99.9995% 2,500 0.0005% 100 0.0000%

H股 49,121,869 93.7908%

3,221,

000

6.1500% 31,000 0.0592%

表决结果 通过

2

审议及批准关于修订

本公司《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的议案。

合计

595,743,

549

98.6549%

8,089,

150

1.3396% 33,600 0.0055%

其中：与会

持股5%以

下股东

78,984,879 90.6750%

8,089,

150

9.2864% 33,600 0.0386%

A股

550,924,

680

99.8963% 569,150 0.1032% 2,600 0.0005%

H股 44,818,869 85.5814%

7,520,

000

14.3594% 31,000 0.0592%

表决结果 通过

序号 特别决议案 股份类别

赞成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占有表决

权股份的

比例(%)

票数（股）

占有表决

权股份的

比例(%)

票数

（股）

占有表决

权股份的

比例(%)

1

审议及批准 《关于修

改〈公司章程〉有关条

款，并授权董事会代表

本公司处理因修改

〈公司章程〉而所需之

备案、变更、登记及其

他相关事宜的议案》。

合计

595,657,

049

98.6001%

8,426,

150

1.3948% 31,100 0.0051%

其中：与会

持股5%以

下股东

78,898,379 90.3186%

8,426,

150

9.6458% 31,100 0.0356%

A股

550,927,

180

99.8968% 569,150 0.1032% 100 0.0000%

H股 44,729,869 85.0089%

7,857,

000

14.9322% 31,000 0.0589%

表决结果 通过

普通决议案须经出席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特别决议案须经出

席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13.39条的要求，本公司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作为本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的监票人。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和衡(广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华青春 高德刚

3、结论性意见：

北京德和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

集人的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的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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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雷士照明出售其中国业务大部分

权益的非常重大出售事项进展的

提示性公告（三）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关注到参股公司雷士照明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雷士照明” ）于2019年12月12日晚间发布了《有关出售雷士照明中国业务大部分权益

（目标公司70%股权）的非常重大出售事项的交割》的公告，公告内容显示，其出售雷士照明中国业务

大部分权益（目标公司70%股权）的非常重大出售事项，载于购股协议之所有先决条件已获达成，交割

已于2019年12月12日（香港时间）根据购股协议所载条款及条件落实。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持有雷士照明870,346,000股，占其总股本的20.59%。 公司将持续关

注该事项的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的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司相

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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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公司于2019年4月25日召开的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续聘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2019年度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

2019年12月12日公司接到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单位名称变更函》，该函

的主要内容为：因事业发展需要，报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核准，“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名称已变更为“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单位名称变更不产生法律

主体变更，原以“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名称发生的各项业务和文件（包括但

不限于合同、报告、函、承诺书等）均继续有效。 名称变更后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各项执业资格、服务团

队、单位地址、联系电话等均无变化。

因此，公司2019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2019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名称变更为“中证天通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本次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更，不涉及主体资格变更，不属于更换或重新聘

任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形。

特此公告。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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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项目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本公司下属中国铁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组成联合体中标黄冈临空经济起步

区投资合作方和工程总承包（EPC）开发建设项目。 项目总投资额103.53亿元，项目合作

期限10年。

项目资本金为总投资20%，约20.7亿元，其中注册资本金10亿元。政府方出资代表、社

会资本方出资占比为30%：70%。 除项目资本金以外的其余资金由项目公司通过银行贷

款筹措。

以上项目的投标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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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配股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

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年12�月13�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对陕

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配股申请进行了审核。 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

配股申请获得审核通过。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书面核准文件，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予以核准的正式文件

后另行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14日


